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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署109年6月16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

規劃作業第48次研商會議」紀錄1份，請依結論事項辦理

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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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本署城鄉發展分署

副本：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(含附件)、本署綜合計畫組(1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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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8次研商會議

—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（草案）涉及宜維護農

地總量、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及

會區域計畫相關議題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9年 6月 1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紀錄：高㬏婈 

伍、結論： 

一、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涉及宜維護農地

面積估算情形及因應策略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有關宜維護農地面積總量之計算方式，前經本部國土

計畫審議會第 7 次會議討論確定，請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後續按該處理原則辦理(按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

及第二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、養殖用地；農業發

展地區第一類至第三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、養殖

用地；以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計

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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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如未能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及

前開處理原則計算宜維護農地面積者，應於計畫內容

敘明具體理由，並提出配套措施，併提本部國土計畫

審議會審議；又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如就宜維護農地

面積總量，有不同計算方式者(如：以人口熱量推估等)，

可併同納入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。 

（三）有關農政資源投入乙節，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，農

業發展地區之規劃及指導原則與國土保育地區強調保

育及保安原則，並禁止或限制使用之方向有所不同，

爰農業施政資源優先投入農業發展地區，至於農民福

利措施不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而有所改變。 

（四）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

討變更案，經調整為一般農業區之土地，得逕劃為農

業發展地區第二類。 

（五）有關宜維護農地面積與農政資源投入範圍之差異性應

再予明確乙節，宜維護農地面積係供應國內糧食需求

之目標值，作為農政資源投入及政策研擬之參考，而

農業施政資源係由農業主管機關因應經營農業環境、

農業發展政策規劃需要及引導農業空間合宜發展，故

優先投入於農業發展地區；另有關可否將國土保育地

區第一類及第二類屬農牧用地作農業使用之土地，劃

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乙節，建議仍應依國土功能

分區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，如有特殊情形，應提報至

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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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議題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（草案）涉及都市計

畫農業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及配套措施 

決議： 

（一）為協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檢視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

劃設情形，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助於本週內提供農

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模擬成果圖資，俾供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劃設參考。 

（二）依本次會議議程所附資料，請未劃農業發展地區第五

類及其劃設面積與農業主管機關模擬成果面積差異較

大者，核實檢討其差異原因，並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

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補充論述。 

三、議題三、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 建議擬定都會區

域或特定區域計畫，涉及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應辦理事

項 

決議： 

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依據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建

立之通案性處理原則辦理，另除由本部會商有關機關擬

定都會區或特定區域計畫外，亦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評估依國土計畫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辦理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
柒、散會（上午 11時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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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涉及宜維護農

地面積估算情形及因應策略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全國國土計畫已明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積極維

護供糧食生產之農地面積數量及品質，該等農地面積

及分布區位應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載明」，是

以，建議各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均應依全國通案

性規定載明宜維護農地面積。 

（二）本案擬將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之非都市土地

農牧用地、養殖用地納入宜維護農地面積計算一節，

因農業發展地區之規劃與指導原則，與國土保育地區

強調保育及保安原則，並禁止或限制使用之方向有所

不同，又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保育地區土地使用指

導原則，旨在針對既有合法農業在不影響國土保安、

水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原則下，得維持原來合法使

用，非可供農業永續使用之空間區位，爰此，國土保育

地區之既有合法農地倘納入農地總量計算，恐將遭遇

外界質疑農地總量灌水或國土保育地區擴大開發。 

（三）又全國國土計畫已明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訂定

之「宜維護農地面積」，係農業發展之目標值，為後續

農政資源投入及政策研擬參考，並非逕作為管制依據。

本會亦已於 109年 3月 10日以農企國字地 1090012136

號函說明本會擬具之「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之農業施

政資源投入說明」在案，農業施政資源以投入農業發

展地區為原則；農業發展地區以外之資源投入限與農

tel:1090012136
tel:10900121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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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福利相關。是以，倘仍須將國土保育地區內既有合

法農業用地納入宜維護農地面積計算，因其資源投入

措施與農業發展地區有別，宜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適度對外說明，以利民眾瞭解。 

附錄 2、議題二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（草案）涉及都市

計畫農業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及配套措施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本會模擬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主要條件包括：

(1)優良農業生產環境、(2)面積規模、(3)非農業使用

比例等三項之都市計畫農業區，並且考慮易受干擾因

素。由於都市計畫農業區內部分土地可能受到違規使

用或現況非農業使用影響，以致不能符合面積規模或

非農業使用比例等條件；或者因為鄰近工業區或其他

因素而可能受干擾，因此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模擬劃

設邊界，無法完全與街廓邊界相符。 

（二）各直轄市、縣(市)倘以街廓邊界予以劃設，恐造成都市

計畫農業區內僅有部分區域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

之條件，卻全區均劃入農 5之情形發生，致部分縣(市)

政府劃設之面積雖與農業主管機關模擬結果相符，惟

劃設區位卻有落差之情況。 

（三）本會原則同意直轄市、縣(市)依據各該整體空間發展

構想及所在都市計畫區之發展程度，經說明各該都市

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，如確有都市發展需求者，且經

主管機關核實其發展需求，並確定無法採行替代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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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(例如，先進國家都強調成長管理，透過都市填入

式再發展、都市更新發展等方式滿足發展需求)，則同

意其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，惟應請直轄市、縣

(市)國土計畫提出各該都市計畫農業區作為都市發展

規劃及執行機制。 

 










